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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布了《通信短信息服务管理规定（修订）》（工业和信息化部令第74号，以下简称《规定》）。为了更好地理解和执行《规定》，工业和信息化部产业政策与法规司负责同志对《规定》进行了解读。
问：《规定》修订的背景是什么？
答：2015年，针对通信短信息（以下简称短信）扰民的问题，工业和信息化部制定了现行《规定》，对短信服务进行了系统规范，在规范短信服务、维护用户合法权益、促进短信服务市场健康发展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近年来，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繁荣发展，短信业务模式、使用场景等发生了较大变化，短信服务在更好服务广大用户、赋能千行百业的同时，也出现了一些新的情况和问题。同时，近年来《网络安全法》《反电信网络诈骗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实施条例》等法律法规相继施行，对企业经营行为、短信发送等方面作出了新的规定。为贯彻落实相关法律法规，更好适应新的形势，有必要修订《规定》，完善短信治理机制，更好保护用户合法权益，促进短信服务市场健康发展。
问：《规定》修订过程中，主要开展了哪些工作？
答：在修订过程中，主要开展了以下工作：一是梳理现行有关法律法规和政策文件，聚焦短信服务中的突出问题，充分听取有关部门、企事业单位的意见，研究形成《规定（修订征求意见稿）》。二是书面征求国务院有关部门、地方通信管理局的意见，组织调研、召开立法座谈会，听取部分通信管理局以及有关企业的意见，并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三是认真吸纳研究相关意见，形成《规定（修订草案）》。2025年12月1日，工业和信息化部部务会议审议通过了《规定（修订草案）》。
问：《规定》修订的主要内容有哪些？
答：《规定》主要修改完善了以下内容：
（一）进一步规范短信服务行为。一是根据《网络安全法》有关规定，要求短信服务提供者落实用户信息登记有关规定，并准确记录留存相关信息不少于6个月，建立和执行网络与信息安全管理制度，加强对传输短信的管理。二是根据《反电信网络诈骗法》有关规定，要求短信服务提供者履行反电信网络诈骗有关义务。三是根据《电信条例》有关规定，明确短信服务提供者应当按照电信服务标准提供服务，并公布服务范围、服务时限等信息，规定用户对其发送短信的内容及后果负责。
（二）加强端口类短信管理。一是规定短信服务提供者不得混用端口码号传输商业短信、业务管理和服务短信。二是规定短信服务提供者传输端口类短信的，应当同时传输短信发送方真实身份等信息，并进一步细化了签名规则。三是规定短信服务提供者传输端口类短信应当准确记录并留存的信息。四是规定基础电信业务经营者应当严格履行接入管理责任。
（三）完善商业短信治理机制。一是规定短信服务提供者应当要求短信发送方提供接收方同意的有关材料，并予以留存。二是规定短信服务提供者发现短信发送方未经接收方同意发送商业短信，或者接收方拒绝接收的，短信服务提供者不得再次传输。三是规定短信服务提供者应当建立健全内部管理制度，采取相应的技术措施，规范管理商业短信传输时段、频次。
（四）加强用户权益保护。一是规定基础电信业务经营者、移动通信转售业务经营者应当向用户提供防侵扰服务。二是规定短信服务提供者应当建立投诉处理机制，公布有效、便捷的联系方式，接受相关投诉。三是规定电信管理机构应当及时受理和处理相关举报，加强对举报信息的分析应用，开展风险预警提示，对于不属于本机构管理职责的，及时告知举报人向有关部门举报或者移送有关部门。
（五）细化监督管理措施。一是明确电信管理机构实施监督检查可以采取的具体措施。二是规定实施监督检查不得妨碍短信服务提供者的正常经营活动，不得收取任何费用。三是规定电信管理机构发现短信服务提供者有违反法律法规行为的，应当依法处理。四是规定电信管理机构及其工作人员对在监督管理过程中知悉的商业秘密、个人信息和个人隐私等依法负有保密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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